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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，請見「業務 — 發展戰略」。

[編纂]用途

我們估計，假設每股[編纂]的[編纂]為[編纂]港元（即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，經扣除我

們就[編纂]應付的[編纂]費用及[編纂]以及估計開支並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後，我們將收取

的[編纂][編纂]淨額約為人民幣[編纂]元（或[編纂]港元）。

為符合我們的業務戰略，我們擬根據三年計劃將[編纂]淨額用於以下用途。我們可

根據業務需求及市場狀況的變動調整[編纂]淨額用途：

•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提升供應鏈及倉儲物流網絡。具體而言：

我們計劃進一步加強在印度尼西亞主要營運地區的倉儲能力，主要支持業務

增長。具體而言，我們擬滿足各行業對城市終端消費倉儲配套日益增長的需求，

包括3C數字產品、家電、快速消費品及家居產品等領域。在強化倉儲能力的同

時，我們將同步提升物流回應速度及庫存週轉效率，以增強供應鏈的穩定性及

靈活性；

•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營銷及渠道網絡擴展。具體而言：

(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計劃用於擴展印度尼西亞的銷售網絡。透過

在印度尼西亞建立全國性的實體品牌專賣店網絡，我們預期可提升渠道

覆蓋的廣度及深度，並為我們的品牌（包括VIVAN、ROBOT、SAMONO及

RONA）提供親身體驗及銷售樞紐，以提高該等品牌的市場佔有率；

(i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在印度尼西亞進行電商推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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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計劃用於印度尼西亞直播生態系統計劃的發

展，包括整合直播電商營運中心、升級商品選品中心，以及在印度尼西亞

平台上投放直播；

(iv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計劃用於擴展菲律賓、泰國及越南的銷售網

絡。具體而言，我們計劃於該等國家的主要城市及地區進一步擴展營銷渠

道，並推動直播生態系統的相關計劃；

•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計劃用於提升品牌影響力。具體而言：

(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計劃用於產品研發。我們計劃優化現有產品

的性能及使用者體驗，同時將研發拓展至新產品類別。透過深化應用場景

及消費者偏好的研究，我們致力打造多元化的產品組合，以更貼合本地用

戶的需求並提升市場競爭力；

(i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計劃用於品牌營銷推廣及宣傳。我們旨在提

升品牌於目標客戶群體中的認知度及吸引力，從而加強自主品牌的形象及

影響力；

•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數字化升級。具體而言：

(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計劃用於設置倉儲及物流IT系統、升級庫存

管理系統、配置自動化倉儲設備（如智能分揀系統），以及實現IT系統的端

到端升級；

(i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升級我們的財務系統，以實現自動化

會計處理及預算控制等功能，從而提高財務管理效率；

(iii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開發一個供應鏈中央系統，以促進供

應商合作、打通產品全鏈路數據及部署智能補貨演算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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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開發數據智能應用，例如預測模型、

庫存及客戶服務管理、廣告投放及企業知識庫的應用，以提升營運及管理

效率；

•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於建設本地化團隊及人才培訓。具體而言：

我們計劃將資源集中於提升產品及品牌團隊的人員、東南亞的當地招聘、培訓

及梯隊建設，以及挽留及培育人才；

• 約[編纂]%（或人民幣[編纂]元）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

若所定[編纂]水平高於或低於本文件所述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，則上述[編纂][編

纂]淨額的分配將按比例予以調整。

倘[編纂]未獲行使，我們將收取的[編纂]淨額將約為：(i)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為每

股H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）；(ii)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為每股H股[編

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下限））；或(iii)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為每股H股[編纂]港

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上限））。

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我們將收取的[編纂]淨額將約為：(i)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為

每股H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）；(ii)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為每股H

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下限））；或(iii)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為每股H股[編纂]

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上限））。若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則我們擬按上述比例將額外[編

纂]淨額應用於上文所述用途。

若[編纂][編纂]淨額並未立即用於上述用途，則在相關法律法規許可的情況下，[編纂]

淨額將會存入在持牌商業銀行及╱或其他認可金融機構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

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法規）開立的短期計息賬戶。

倘上述[編纂]擬定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動，我們將適時刊發公告。


